
为进一步压实网

络食品交易平台及入

网经营者主体责任，

市场监管总局 3 月

16日宣布，即日起

部署开展网络食品安

全 合 规 提 质 系 列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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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林玲 刘莹 本报记者 陈毅人

办卡充值、预付消费，却遭遇“退款

难”——这是许多消费者的共同痛点。

近日，岱山县人民法院审理一起预付式

消费纠纷案，判决结果给了遭遇变故的

家庭一份暖心的回应。

2024年9月，刘女士和夏先生夫妇

为双胞胎女儿在当地某托育公司报名早

教课程，先后购买“96课时”课程包及“钻

石卡”充值套餐，共计支付39708元。同

年12月，其中一个孩子突发重病，夫妻

俩频繁往返于岱山和上海之间求医，两

个孩子的早教课因此中断。

夫妻俩与托育公司协商，希望退还

剩余课时费用。公司表示：退费可以，但

需按原价扣除已使用课时，并收取25%

手续费；若转卡，则收取15%手续费。

“当时想着转卡算了，尽量减少一点

损失。”刘女士说，可托育公司的转卡承

诺，一等就是近一年，杳无音信。

39708元，对这个因孩子治病已花

费不菲的家庭而言，并非小数目。2025

年10月，无奈之下，夫妻俩将该公司诉

至法院。

法庭上，托育公司仍强调“另一个孩

子可以继续上课，课程可延期”，却忽视

了这对父母早已分身乏术的现实。

“双胞胎家庭的特殊性，在于两个孩

子的生活是绑定的。”承办法官刘彦伶认

为，“强制一个孩子独自上课，既违背家

庭实际，也缺乏人文关怀。”

法院审理查明：“96课时包”已消费

60课时，按合同原价折算扣除已使用费

用后，已无剩余可退款项；而另一价值

30300 元的“钻石卡”课程包则尚未

启用。

法官认为，夫妻俩报课的本意是让

双胞胎女儿一同上课，“钻石卡”课程服

务亦为一个整体，而非针对二女分别提

供。现双胞胎中一人突发重大疾病，需

长期治疗，共同上课的合同目的无法实

现，此种情形属于合同订立时无法预见、

亦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家长有

权解除合同。同时，该合同系托育公司

单方制作并提供给消费者的格式合同，

其中约定即使消费者有权解除合同且合

同未开始履行，仍须承担扣除手续费的

条款，已突破违约责任条款的补偿性特

征，不合理地加重消费者责任，当属无

效。法院对托育公司退费收取25%手续

费的主张不予支持，遂判决托育公司全

额退还30300元。

一审判决后，托育公司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审理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预付式消费在教培行业十分普遍，

由此引发的纠纷也日益增多。去年，最

高院发布关于预付式消费纠纷的司法解

释，明确了预付式消费合同的适用范围、

退费条件、违约责任认定等关键问题。

本案中，能不能退、怎么退，都能在新规

中找到依据。”刘彦伶补充道。

法官提醒广大消费者：办卡充值虽

方便，证据留存不能少。付款记录、消费

明细、聊天记录，最好妥善保存。一旦遇

到问题，这些都是依法维权的重要依据。

通讯员 何云芳 嘉兴融媒体中心 徐旦

原本只是一次常规保养和年检，却

意外演变成一场近万元大修。当爱车在

服务期间发生故障，责任该由谁来承

担？近日，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审理

了这样一起案件。

案情回顾：
2025年初，小苏把自己的爱车送到

一家汽车服务中心，准备做个保养，顺便

把年检也办了。

过了几天，汽车服务中心检测后跟

小苏说需要换刹车分泵，小苏表示同

意。但几天后，该中心在没有更换刹车

分泵的情况下把车开去年检，结果开到

半路车子动不了了。检查后中心告知小

苏，变速箱坏了，需要大修，换一个要八

九千元钱。

小苏很不解：本来只是做个保养，怎

么现在连变速箱都要换了？

多次沟通无果后，小苏一纸诉状将

汽车服务中心告上法院，要求赔偿损失。

法院经审理认为：小苏委托服务中

心对车辆进行保养并代办年检，支付了

相应费用，双方已形成事实上的服务合

同关系。该中心有义务根据检测情况对

车辆进行合理维修保养。

法院调查发现，检测出车辆“驻车制

动”存在问题后，服务中心虽承诺更换刹

车分泵且小苏已同意，但并未实际更换，

仍将车况不佳的车辆开去年检，最终导

致变速箱在检测前损坏。该中心在履行

合同过程中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赔偿

责任。

至于刹车分泵未更换是否直接导

致变速箱损坏——法院认为，车辆在服

务期间一直由服务中心控制，从小苏提

供的证据来看，车辆此前车况良好，保

养过程中服务中心也从未提过变速箱

有问题。在该中心无法证明损坏系他

人过错造成的情况下，应由其承担赔偿

责任。

最终，法院判决服务中心赔偿小苏

8500元车辆修理费。判决生效后双方

均未上诉，小苏也很快拿到了赔偿款。

法官提醒：
车主进行维修保养时，要注意以下

几点：首先尽量选择正规厂家；维修前要

与厂家详细核对维修项目，不明白的地

方要求对方书面解释；维修完成后可要

求厂家出示换下的旧件以及新零部件的

包装或信息清单，确认无误后再提车。

如发生纠纷，建议先与商家协商，协

商不成可向消费者协会投诉或通过法律

途径维权。

《人民法院报》
郭燕 徐杰云

商家未经授权，在电

视剧热播期间借势宣传，

并推出主题摄影套餐，这

样的行为是否合法？近

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

院审结一起不正当竞争纠

纷案，判决某公司赔偿损

失并消除影响。

电视剧《苍兰诀》一经

播出便广受观众喜爱，具

有较高知名度。某公司在

该剧热播期间，未经授权

即将剧照、宣传海报、经典

台词等用于其社交媒体宣

传，并推出同名“苍兰诀”

主题摄影服务套餐，向消

费者提供与剧中角色相同

或近似的服装、妆容、造

型、道具、场景，用于拍摄

电视剧同款照片。

《苍兰诀》联合出品方

北京爱某科技有限公司享

有该剧著作权。该公司认

为，上述某公司明知该剧

知名度极高，仍不正当攀

附，易使消费者误认为双

方存在授权合作关系，主

观恶意明显，遂起诉至法

院，要求被告停止不正当

竞争行为、赔偿经济损失、

消除影响。

被告某公司辩称，其

主观上并无侵权恶意，是

看到网络平台已有成人

“苍兰诀”场景摄影宣传，

才推出儿童版；其与原告经营范围、模式不

同，不具有竞争关系，不会引发他人误解与

原告存在授权关系；其儿童摄影门店严重

亏损，拍摄“苍兰诀”儿童照片实际获利金

额仅为1万余元，原告主张的经济损失

过高。

法院审理认为，根据原告提供的涉案

电视剧播放量、媒体报道、商业推广及公众

关注度等证据，可以认定“苍兰诀”作为电

视剧名称，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意义上的

“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等相

同或者近似的标识”。

剧中男主角“东方青苍”与女主角“小

兰花”作为核心人物，推动剧情发展，牵引

观众情绪，具有较强的显著性，与涉案电视

剧之间存在稳定对应关系，能够起到识别

商品服务来源的作用。原告对涉案电视剧

进行了大量宣传及商业化开发，其与剧照、

宣传海报、经典台词等元素之间已建立稳

定对应关系。当相关元素组合使用时，这

一对应关系更加显著。故涉案剧照、宣传

海报、经典台词亦具有识别商品和服务来

源的功能，属于具有一定影响的商业标识，

原告对此享有合法权益。

被告于涉案电视剧在原告平台首播当

日，即在社交媒体发布“名场面来袭《苍兰

诀》儿童版第一季”笔记，开始使用涉案电

视剧名称。此后，其持续使用涉案剧名、人

物及场景名称元素、经典台词宣传儿童古

风摄影，并多次宣称拍摄“苍兰诀”同款，主

观恶意明显。被告推出的“苍兰诀”主题拍

摄所使用的道具、场景、服装、妆容、造型和

涉案电视剧对应元素近似，易使相关公众

误认为其摄影服务为原告官方授权，或误

认双方存在授权合作、投资等商业关系。

被诉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

鉴于被告已于庭审时停止不正当竞争

行为，法院综合考虑涉案电视剧知名度、商

业价值、被诉侵权行为性质、持续时间、侵

权规模、被告主观过错程度及行业利润率

等因素，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维

权合理开支共计30万元，并在报纸上刊登

声明消除影响。

一审宣判后，被告不服提起上诉。二

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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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胞胎一人重病，早教课能否退费？
法院：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支持全额退款

送爱车去保养，结果“小修”变“大修”
这笔账该谁买？


